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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公眾持股量

董事會宣佈收購方已於市場出售15,000股股份，以恢復公眾持股量及遵守上市規則中

公眾持股量之規定。因此，收購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擁有284,372,273股股份，相當於

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可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之投票權約74.999%。

緊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股份出售之結算後，(i)收購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999%；及(ii)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餘下約25.001%。

謹此提述中核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與中核海外鈾業控股有限公司（「收購方」）於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日刊發之聯合公告（「聯合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聯合公告中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收購方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於市場出售15,000股股份（「股份出售」），

以恢復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及遵守上市規則中公眾持股量之規定。因此，收購方及其一

致行動人士擁有284,372,273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可在本公司

股東大會上行使之投票權約74.999%。

緊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股份出售之結算後，(i)收購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999%；及(ii)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餘下約25.001%。

承董事會命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守仁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韓瑞平先生及許紅超先生；非執行董事：邱建剛
先生及黃敏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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